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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86年 6月 17日本校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 6月 27日本校第 4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月 9日本校第 4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6月 12日本校第 6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9、14及 15點 
108年 12月 23日本校第 6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要點名稱及第 1點 

112年 12月 18日本校第 7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名稱及第 1、9及 16點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專業技術

人員擔任教學工作，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訂定「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業技術人員，係指具有特殊專業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

作者。 

三、專業技術人員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及講師級

四級，但以兼任為原則，必要時始得聘為專任。 

四、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五、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六、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

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七、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

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八、各系（所、學位學程）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應以該學門確無法遴聘

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之教師資格者為原則，但於該專業技術領域中具

有特殊造詣或成就，有具體事蹟，並經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者，不

在此限，聘為專任人員比例並不得超過全校現有教師員額十分之一。 

九、專業技術人員申請升等以取得前一等級後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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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作品，其餘列為參考作品，相關作品

之認定，除下列規定條件外，各系（所、學位學程）得依專業領域之不同另

訂定標準，提經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一）具體事蹟： 

1、作品參加國內外機構展覽三場（次）以上，且最近三年內至少五件以

上創作作品。 

2、最近三年內至少五場以上演出記錄或證明。 

3、應邀主持重大慶典活動或大型宴會最近三年五次以上有記錄或證明

者。 

4、其他有特殊創作，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或紀錄者。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 

1、曾獲選代表國家參加區域性組織以上各級比（競）賽者。 

2、最近三年內參加全國性各項比（競）賽獲前三名者。 

3、在專業領域或國內外享有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者。 

4、其他對成功經營管理事業、設計等有獨到見解深具價值及實用，普獲

各界好評，有例證者。 

十、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應具資歷年限得酌減一至三年，但以該項國際級比賽

有二十國以上參賽，並獲有優勝獎項者為限，其酌減年限由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決定。 

十一、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審查程序及聘期，比照本校教師聘任之規定辦理。 

提聘專業技術人員應檢送擬聘推薦表，並檢齊下列證明，送人事室提請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資歷證明文件。 

（二）特殊造詣、成就證明或獲有國際級大獎之證明。 

（三）系（所、學位學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十二、專業技術人員之解聘、停聘、不續聘及申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 

十三、專業技術人員授課時數，比照同等級教師之規定。 

十四、專業技術人員之升等審查，比照本校教師升等之規定，其中「特殊造詣或

成就」占總成績百分之七十（內含外審成績占百分之八十、取得前一等級

後之其他成就占百分之二十）、「教學」占總成績百分之二十、「輔導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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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占總成績百分之十。 

各系（所、學位學程）得依專業領域自訂專業技術人員特殊造詣或成就之

升等標準，提經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兼任專業技術人員年資折半計算。 

十五、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審查，資歷證明文件、成就證明如有偽造、變造、登載

不實或作品有抄襲、剽竊、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

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論文之審查等情

事者，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確定後，並依違反情節程序不受理其資格

審查一至十年、不續聘或解聘。 

十六、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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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說  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

術人員聘任升等審查作業

要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

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及資

格審查作業實施要點 

法規名稱簡化。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  明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延攬

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之專業技術人員擔任

教學工作，依「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

教學辦法」規定訂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

等審查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

延攬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之專業技術

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依「大學聘任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規定訂定「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

術人員聘任升等及資

格審查作業實施要點

（ 以下簡稱 本 要

點）」。 

配合修正法規名稱。 

九、專業技術人員申請升

等以取得前一等級後

之具體事蹟、特殊造

詣或成就由送審人擇

定至多五件，並自行

擇一為代表作品，其

餘列為參考作品，相

關作品之認定，除下

列規定條件外，各系

（所、學位學程）得依

專業領域之不同另訂

九、專業技術人員申請升

等以取得前一等級

後之具體事蹟、特殊

造詣或成就由送審

人擇定至多五件，並

自行擇一為代表作

品，其餘列為參考作

品，相關作品之認

定，除下列規定條件

外，各系（所、學位

學程）得依專業領域

一、 依教育部 112

年 8月 21日臺

教技通字第

1122302264號

函略以，學校

時有一般教師

與專技人員及

專技教師互相

流動聘任，或

有具教師證書

及教師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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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定標準，提經院、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 

（一）具體事蹟： 

1、作品參加國內外機

構展覽三場（次）以

上，且最近三年內

至少五件以上創作

作品。 

2、最近三年內至少五

場以上演出記錄或

證明。 

3、應邀主持重大慶典

活動或大型宴會最

近三年五次以上有

記錄或證明者。 

4、其他有特殊創作，

符合教學需要，有

證明文件或紀錄

者。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 

1、曾獲選代表國家參

加區域性組織以上

各級比（競）賽者。 

2、最近三年內參加全

國性各項比（競）賽

獲前三名者。 

3、在專業領域或國內

外享有盛名，符合

之不同另訂定標準，

提經院、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一）具體事蹟： 

1、在國際知名刊物上

發表與任教科目

性質相符之學術

性論文兩篇以上。 

2、作品參加國內外機

構展覽三場（次）

以上，且最近三年

內至少五件以上

創作作品。 

3、最近三年內至少五

場以上演出記錄

或證明。 

4、應邀主持重大慶典

活動或大型宴會

最近三年五次以

上有記錄或證明

者。 

5、其他有特殊創作，

符合教學需要，有

證明文件或紀錄

者。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 

1、曾獲選代表國家參

加區域性組織以

上各級比（競）賽

者，轉換專技

人員及專技教

師職級升等之

情形。 

二、 查學術性論文

為一般教師作

為升等之專門

著作，依教育

部上開函釋，

為區別一般教

師與專技人員

之任務屬性，

爰本點第一款

刪除第一目學

術性論文之規

定，並將其餘

目次向上遞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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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教學需要，有證明

文件者。 

4、其他對成功經營管

理事業、設計等

有獨到見解深具

價值及實用，普

獲各界好評，有

例證者。 

者。 

2、最近三年內參加全

國性各項比（競）

賽獲前三名者。 

3、在專業領域或國內

外享有盛名，符合

教學需要，有證明

文件者。 

4、其他對成功經營管

理事業、設計等有

獨到見解深具價

值及實用，普獲各

界好評，有例證

者。 

十六、本要點經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行政

會議、校務會議通

過後施行，修正時

亦同。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修法程序增訂經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行政

會審議。 

 


